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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化解财政金融潜在风险刻不容缓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钟瑛 
 

    当前，我国经济正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经济发展新常态不仅表现

为增速放缓，也表现为结构调整以及风险显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的巨大

压力，股市、汇市、债市的异常波动，影子银行、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等问题突出，导致经济金融

运行新老问题叠加，金融体系潜在风险进一步显现。经济发展新常态带来财政和金融运行新常态，

随着经济结构中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逐渐暴露，潜在的金融风险正逐步向财政传导。财政与金融

风险互相传导和交织，日益复杂和扩大。2017 年 12 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未来三年主

要任务是打好三大攻坚战，“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居首，重点是防控金融风险。最近召开的中央

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也将防范化解金融风险攻坚战作为重点工作之一。这是切中要害的战略判

断。 

    目前来看，我国财政金融体系存在的潜在风险因素有：一是金融体制改革滞后造成金融体系

内风险积聚；二是现行金融制度安排难以隔离金融和财政风险；三是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失衡加

剧。对此，笔者提出三点建议。 

    第一，树立为政治大局服务的财经工作全局观，深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当前，中国的财政

金融体制改革需要在更大范畴下进行，需要有全局观，坚持财经工作为政治大局服务的原则。深

化财政金融体制改革，一是需要完善金融市场，包括打造多层次资本市场、创造良好的金融生态

环境等，使得金融机构能更为公平地竞争，完善金融机构公司治理结构，从过去赚取“存贷差”

转变成一种服务平台。同时，提高金融效率还需要金融市场的互联互通，使得融资渠道更加畅通，

融资难与融资贵的问题才会得到一定程度的解决。二是需要健全金融机构体系，形成多层次、广

覆盖、有差异的银行机构体系。一方面，推动成长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和跨境金融资源配置权的

中资金融机构；另一方面，依托合作经济组织，引导合作性金融健康发展，进一步提高金融机构

服务质量，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三是需要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和改革监管体制。目前金融监管依然

呈现碎片化的现象，监管跟不上市场变化，金融监管迫切需要构建统一的监管框架，提高监管精

准性和监管效率。 

    第二，建立科学的财政金融风险隔离机制，维护财政金融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

我国的财政与金融工作统筹规划而又相互交织，二者相关性较强。当前，应加强财政金融风险隔

离机制建设，切断财政金融风险传导路径。首先需要建立完善的维护金融稳定的协调机制，加强

财政部门与其他政府部门特别是人民银行合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协同作用、密切配合，同时

强化金融体系稳定重大问题磋商机制。其次需要加强与国家发改委等部门的合作，建立多部门联

席会议制度；加强财政部与金融监管部门之间合作，建立机构间的信息共享机制，加强信息交流

与沟通。再次需要加强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在风险隔离中的作用，建设和完善覆盖全国的机构网络，

具备在全国范围内应急处置、化解金融风险的条件，进一步打造并形成不良资产管理处置的专业

技术和能力。 

    第三，促进财政金融政策相互协调，合力解决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落实中央决策部署，

在当前的情况下，需要稳住货币政策，更多地从金融的角度来考虑，包括货币政策、汇率政策、

利率政策等，将这些政策与财政的各种政策综合起来考虑。一是积极有效的财政政策与稳健中性

的货币政策相互配合，共同发力，一方面要着力提高投资回报率，另一方面需要引导利率回归正

常水平。二是在“三去一降一补”的过程中，财政和金融应通过政策的相互配合来恢复市场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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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资源配置的功能，提高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三是财政可通过政府基金的市场化运作来助力创

新与转型，在科技金融方面财政和金融形成合力，推动创新、提升传统金融系统效率、促进新兴

产业的发展。总之，财政、金融政策的运用需要在保持总量稳定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价、量、工

具和宏观审慎政策来加强预调微调，灵活运用多种政策工具组合等，从问题导向出发，来解决当

前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问题。 


